
教務處

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

~各種教師教學獎勵介紹~



本校各種教師獎勵

• 1.教學優良教師

• 2.教學傑出教師

• 3.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

• 4.教學評量獎勵金

• 5.教學優良教材獎勵

• 6.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

請點選下列任何項目:



教學優良教師

申請資格 1.本校連續在職滿2年以上之專任或臨床教師

2.最近一學年教師教學評量有效加權平均值在全院/中心專任教師

排名前百分之五十或大於等於5.40分

申請時間 每年8月

審查程序 各學院及通識教育中心依自訂遴選細則訂定評分項目及遴選程序

相關法規 母法：教學優良與教學傑出教師遴選獎勵辦法

醫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細則

口腔醫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細則

藥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細則

護理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細則

健康科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施行細則

生命科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細則

人文社會科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細則

通識教育中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細則

獎勵名額

獎勵金額

所屬學院（專任+臨床教師人數）*0.04

6萬元 回選單
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6%95%99%E5%AD%B8%E5%84%AA%E8%89%AF%E8%88%87%E6%95%99%E5%AD%B8%E5%82%91%E5%87%BA%E6%95%99%E5%B8%AB%E9%81%B4%E9%81%B8%E7%8D%8E%E5%8B%B5%E8%BE%A6%E6%B3%95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9%86%AB%E5%AD%B8%E9%99%A2%E6%95%99%E5%AD%B8%E5%84%AA%E8%89%AF%E6%95%99%E5%B8%AB%E9%81%B4%E9%81%B8%E7%B4%B0%E5%89%87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5%8F%A3%E8%85%94%E9%86%AB%E5%AD%B8%E9%99%A2%E6%95%99%E5%AD%B8%E5%84%AA%E8%89%AF%E6%95%99%E5%B8%AB%E9%81%B4%E9%81%B8%E7%B4%B0%E5%89%87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8%97%A5%E5%AD%B8%E9%99%A2%E6%95%99%E5%AD%B8%E5%84%AA%E8%89%AF%E6%95%99%E5%B8%AB%E9%81%B4%E9%81%B8%E7%B4%B0%E5%89%87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8%AD%B7%E7%90%86%E5%AD%B8%E9%99%A2%E6%95%99%E5%AD%B8%E5%84%AA%E8%89%AF%E6%95%99%E5%B8%AB%E9%81%B4%E9%81%B8%E7%B4%B0%E5%89%87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5%81%A5%E5%BA%B7%E7%A7%91%E5%AD%B8%E9%99%A2%E6%95%99%E5%AD%B8%E5%84%AA%E8%89%AF%E6%95%99%E5%B8%AB%E9%81%B4%E9%81%B8%E6%96%BD%E8%A1%8C%E7%B4%B0%E5%89%87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7%94%9F%E5%91%BD%E7%A7%91%E5%AD%B8%E9%99%A2%E6%95%99%E5%AD%B8%E5%84%AA%E8%89%AF%E6%95%99%E5%B8%AB%E9%81%B4%E9%81%B8%E7%B4%B0%E5%89%87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4%BA%BA%E6%96%87%E7%A4%BE%E6%9C%83%E7%A7%91%E5%AD%B8%E9%99%A2%E6%95%99%E5%AD%B8%E5%84%AA%E8%89%AF%E6%95%99%E5%B8%AB%E9%81%B4%E9%81%B8%E7%B4%B0%E5%89%87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9%80%9A%E8%AD%98%E6%95%99%E8%82%B2%E4%B8%AD%E5%BF%83%E6%95%99%E5%AD%B8%E5%84%AA%E8%89%AF%E6%95%99%E5%B8%AB%E9%81%B4%E9%81%B8%E7%B4%B0%E5%89%87


教學傑出教師

項目 說明

申請資格 當選教學優良教師者，為同學年度教學傑出教師之候選人

審查時間 初審：每年11月由教務處通知教學優良教師（傑出教師候選人）

繳交書面資料

複審：通過初審者，由教務處通知約次年3～4月口頭簡報

審查程序 初審：初審委員進行書面審查，評分平均值前50%之教師進入複

審

複審：複審委員進行書面審查30%，口頭簡報70%。最低錄取標
準為平均值應達 85分，再依得分排序選出前5名。

相關法規 教學優良與教學傑出教師遴選獎勵辦法

獎勵名額

獎勵金額

全校每學年至多5名

加發9萬元（教學優良教師已發6萬元）

回選單
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6%95%99%E5%AD%B8%E5%84%AA%E8%89%AF%E8%88%87%E6%95%99%E5%AD%B8%E5%82%91%E5%87%BA%E6%95%99%E5%B8%AB%E9%81%B4%E9%81%B8%E7%8D%8E%E5%8B%B5%E8%BE%A6%E6%B3%95


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

項目 說明

申請資格 1.必要條件：通過本校教師評鑑之專任或專案教師（新進教師可）

2.符合下列條件之一：

一、近三年內曾榮獲本校教學傑出教師或教學優良教師者。

二、近三年內榮獲本校優良教材獎勵者。

三、其他具優良教學事蹟或在學術上有傑出表現者。

申請時間 約為每年5～7月（依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撥款時程而定）

推薦方式 1.校長舉薦
2.學院或通識教育中心推薦

學院 / 中

心審查程

序

初審：被推薦者經所屬學院之院務會議、通識教育中心之中心會

議審議通過

複審：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審議獎勵金
額及名額

相關法規 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暨獎勵補助支給辦法

獎勵名額

獎勵金額

所屬學院（專任+專案教師人數）* 約11～16％

每月5千元～4萬元 回選單
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5%BB%B6%E6%94%AC%E5%8F%8A%E7%95%99%E4%BD%8F%E7%89%B9%E6%AE%8A%E5%84%AA%E7%A7%80%E4%BA%BA%E6%89%8D%E5%BD%88%E6%80%A7%E8%96%AA%E8%B3%87%E6%9A%A8%E7%8D%8E%E5%8B%B5%E8%A3%9C%E5%8A%A9%E6%94%AF%E7%B5%A6%E8%BE%A6%E6%B3%95


教學評量獎勵金

項目 說明

申請 不需申請，由教務處計算簽辦後核發

基本條件 1.專任教師與臨床教師

2.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有效加權平均值大於5.40分(含)以上、有

效填卷數大於50份(含)以上者

獎勵條件 優先獎勵有效加權平均值大於5.40分以上且排名前35％（名次相

同時得增額）之專任教師與臨床教師。視獎勵時之經費得擴大獎

勵至排名前50％

相關法規 教學評量要點

發放時程 約每年12月至次年1月間

獎勵名額

獎勵金額

全校每學年約獎勵150～220人

2千元～5千元

回選單
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6%95%99%E5%AD%B8%E8%A9%95%E9%87%8F%E8%A6%81%E9%BB%9E


優良教材獎勵
項目 說明

申請資格 本校專任教師、臨床教師

申請條件 1. 教材實際使用於近2年內已開設之課程，且教學活動累計達4小

時以上。每件教材應以一人提出申請為限。

2. 已獲得校內其他獎勵之教材，不得重複提出申請。

3. 申請之教材若為曾獲優良教材獎勵之修訂版，內容應有明顯重

大修訂。

審查程序 1. 初審及外審: 由本中心籌組「優良教材審查委員會」進行初審評

分，總平均值大於80分(含)者送外審，每件送2位校外專家審查。

2. 複審: 初審及外審各佔總分50％，總分大於80分（含）者進入

複審，由教師發展委員會審定。

3. 免審資格:凡曾獲得教育部認證之數位教材或數位課程，即可認

定為本校之優良教材。

相關法規 優良教材獎勵辦法

發放時程 約每年6月至7月間

獎勵名額

獎勵金額

由教師發展委員會審定當年度數位教材及一般教材

兩類之獎勵名額、等第及金額。(最高獎勵金約20,000元)
回選單
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5%84%AA%E8%89%AF%E6%95%99%E6%9D%90%E7%8D%8E%E5%8B%B5%E8%BE%A6%E6%B3%95


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

項目 說明

資格 1. 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、績優計畫主持人、學門召集人

2. 不需申請，由本中心依教育部公文簽核。

獎勵對象

及額度

1. 獲教育部核定通過之計畫主持人：頒給獎金，獎勵額度依據

當年度預算及通過件數核發。

2. 獲教育部核定之「亮點計畫」或相關績優項目：頒給獎金2

萬元。

3. 獲聘為當年度教育部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」之學門召集人，

頒給獎金3萬元，其獎勵以1次為限。

相關法規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辦法

發放時程 約每年2月至3月間

回選單

http://lawdb.kmu.edu.tw/index.php/%E6%95%99%E5%AD%B8%E5%AF%A6%E8%B8%90%E7%A0%94%E7%A9%B6%E8%A8%88%E7%95%AB%E7%8D%8E%E5%8B%B5%E8%BE%A6%E6%B3%95

